              编号：喀市住建催告﹝2025﹞09号
[bookmark: _Toc14606]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
被处罚人：新疆瑞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3101560510738N；负责人：李德明；地址：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米兰路2号鸿瑞花苑小区5号楼5-1044房。
本局于　2025　年　4　月　3　日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喀市住建罚﹝2025﹞66号）。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该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确定的下列义务：
1. 退回向购房人代收的专项维修资金1395652.12元（壹佰叁拾玖万伍仟陆佰伍拾贰元壹角贰分）；
2. 履行罚款金额：2791304.24元（贰佰柒拾玖万壹仟叁佰零肆元贰角肆分）；
3. [bookmark: _GoBack]罚款履行方式：将罚款交至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喀什分行，收款人：　喀什市财政局　　，账号：0000020030110009258626 （交款凭证备注：喀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）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，本局现催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该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确定的方式依法履行上述义务。
收到本催告书后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无正当理由，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局将依法申请强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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喀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 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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